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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8号）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管理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8〕73号）规定，现对我单位达到企业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年龄符合申报企业特殊工种提前退休人员进行公示如下：
1. 姓名：  ，出生年月：年月日，存档单位为：   ，自 年 月至 年 月从事    工作。证明人：原车间主任，XXX。
2. 姓名：  ，出生年月：年月日，存档单位为：   ，自 年 月至 年 月从事    工作。证明人：原车间主任，XXX。
3. …………。
4. …………。
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自年月日至年月日）。公示期内，各部门和职工如发现公示内容与事实不符的情况，可向上级主管部门、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报。
上级主管部门举报电话：   
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报电话：0773-2802881 


（公章）
年    月    日

